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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3941        证券简称：伊悦尼        主办券商：国盛证券 

 

台州市伊悦尼塑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补发出售全资子公司及全资孙公司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交易概况 

(一)基本情况 

为进一步整合、优化资源配置，2017 年 11 月 10 日台州市伊悦

尼塑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将所持有的全资子公司

杭州禾木汽车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禾木”）、全资孙公司杭

州鲁克森汽车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鲁克森”）的 100%股权转

让给陈晓洋。转让价格为 51万元人民币。本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 

按照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二条规定构

成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对比情况为： 1.购买、出售的资产总额占

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

总额的比例达到 50%以上； 2.购买、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

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

达到 50%以上，且购买、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

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%以

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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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，且购买股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

业控股权的，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

中的较高者为准，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

者中的较高者为准；出售股权导致公众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

的，其资产总额、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以及净资

产额为准。 

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，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，其资产总额、资

产净额均以成交金额为准；出售的资产为股权的，其资产总额、资

产净额均以该股权的账面价值为准。  

本次交易价格为 51 万元人民币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

产的 0.81%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.76%。本事项不构

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(二)审议和表决情况 

公司于 2018 年 1月 31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，

审议通过《关于追认出售全资子公司及全资孙公司的议案》，根据

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(三)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

不需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。 
 

(四)其他说明 

杭州禾木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，杭州鲁克森汽

车科技有限公司为杭州禾木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暨为公

司全资孙公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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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交易对手方的情况 

(一)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

1.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一 

交易对手方姓名陈晓洋,性别女，国籍中国，住所为浙江省台州

市,最近三年担任过个体户，2016 年 6 月-2017 年 9 月为公司电商业

务汽车座套供应商。 

2.应说明的情况 

交易对方与挂牌公司、挂牌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

联关系。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

已经造成挂牌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。 

三、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

(一)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.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一 

交易标的名称：杭州禾木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

交易标的类别：股权 

交易标的所在地：浙江省杭州市 

股权类资产信息说明：杭州禾木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

公司，主营业务为汽车座套、汽车配件的批发与销售，注册资本 3万

元人民币。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经审计资产总额 3,518,235.15

元，净资产-1,129,391.61 元。 

2.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二 

交易标的名称：杭州鲁克森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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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标的类别：股权 

交易标的所在地：浙江省杭州市 

股权类资产信息说明：杭州鲁克森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为杭州禾木

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，主营业务为汽车用品、汽车工艺礼品

的零售，注册资本 100 万元人民币。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经审

计资产总额 1,962,935.00 元，净资产-158,080.34 元。 

(二)交易标的资产在权属方面的情况 

禾木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鲁克森是禾木的全资子公司暨为公司

全资孙公司，股权清晰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

况，不存在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或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，不存在妨

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。 

(三)其他应说明的基本情况 

本次股权转让前，禾木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鲁克森为公司全资

孙公司，纳入公司合并报表内。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完成后，公司将不

再持有禾木和鲁克森的股权，禾木和鲁克森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

范围。 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(一)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

甲方：台州市伊悦尼塑模股份有限公司  

乙方：陈晓洋  

交易事项：甲方以人民币 510000 元整（大写：伍拾壹万元整）

的价格转让杭州鲁克森汽车科技有限公司、杭州禾木汽车科技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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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给乙方，包括鲁克森商标、包装设计等知识产权、以及天猫商

城的保证金等费用。该协议由甲、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 

(二)交易定价依据 

1.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

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交易双方协商后确定。 

(三)时间安排 

协议约定标的的交付时间为协议生效后，过户时间为双方确定。 

同时协议约定的过渡期为自协议签署生效后至交割完成，过渡期

间标的资产产生的损益归属于乙方。 

五、本次交易对于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出售资产有利于公司回笼资金，剥离亏损资产，本次出售

资产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产利用率，不会对公司产生不良影响。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； 

（二）转让协议书。 

 

台州市伊悦尼塑模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 年 2月 1日 


